
拉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申报流程表

时间
项目申报
阶段

申报审核流程 申报程序 形成的材料 材料去向 备注

每年6月11

日-25日
村级申报

1.需求调查
驻村工作队、乡村振兴专干会同村“两委”进村入户开展需求调查，充分听

取群众发展意愿，广泛收集衔接项目需求，初步提出村级项目需求清单。
项目需求清单

项目需求清单村居自行

留底

2.梳理汇总

驻村工作队、乡村振兴专干会同村“两委”梳理项目需求清单，结合本村自

然条件、发展基础和建档立卡脱贫户、监测对象返贫致贫风险点等因素进行
综合分析，对项目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必要性等提出意见，提出本村衔接项

目建议清单。

项目建议清单
项目建议清单村居自行

留底

3.民主评议

村“两委”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衔接项目建议清单进行民主评议，确

定村级申报项目范围、建设内容、投资规模、实施年度、帮扶机制、预期绩
效目标等，并规范制定村项目表。

村项目表、预期绩效

目标、产业项目帮扶
机制

公示后报送乡人民政府

4.公示上报
村民委员会将民主评议结果在村务公开栏或村内人口集中处公示，公示时间
不少于7天，收集意见信息，完善项目清单，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乡镇审核。

公示期间影像资料 报送乡人民政府

每年6月26

日-7月10
日。

乡级审核

1.集中审核

乡（镇）召开党委会议，对村级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必要性以及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投资估算、群众参与、帮扶机制、项目绩效等进行审核把关。同

时根据实际需求，对村（居）未提出但与当地直接相关的项目，提出立项意
见。审核确定后，汇总形成乡（镇）项目表。

会议纪要或审核意见
、乡项目表、产业项

目帮扶机制

公示完成后上报县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党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
小组）进行审核

2.公示上报
经党委会审核确定后的项目清单，由乡（镇）人民政府在乡（镇）公示栏进
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收集意见信息，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县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审核。

公示期间影像资料
上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县委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领导小组）

每年7月11

日-15日

县级部门

审查

1.科学论证

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将乡（镇）项目
表分类反馈至各行业主管部门，由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

可行性、绩效目标进行论证，明确项目建设名称、建设内容、投资规模、实
施年度、帮扶机制和绩效目标等。

绩效目标申报表、

必要时，需实地查看2.开展审查
部门召开会议，集中审查乡（镇）上报项目，同时根据实际需求，对乡

（镇）未提出但与当地直接相关的项目，提出立项意见。

行业部门新增项目立

项意见

上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县委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领导小组）



每年7月11
日-15日

县级部门
审查

3.汇总上报
行业部门将审查结果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

小组）审定。

行业部门项目清单、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上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县委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领导小组）

必要时，需实地查看

每年7月16

日-31日
县级审定

1.收集汇总和集
中审定

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收集县级行业主
管部门审查确定的项目，对项目的合规性，相关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把

关，并召开会议，对拟入库项目进行集中审定。

会议纪要及审查意见

2.公示公告
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集中审定的项
目由县级乡村振兴部门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

3.入库管理
县级乡村振兴部门将审定后的项目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项目库管
理，对公示提出异议的项目暂不入库，同时将入库项目反馈至县行业部门和

乡（镇）。对暂未入库的项目做好解释工作。

每年8月15
日前

提出项目
计划

提出项目计划
县（区）制定衔接项目计划。每年8月15日前，结合当年衔接资金规模，从

项目库中择优选择项目，提出次年衔接项目计划。
县级项目计划

上报市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市委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领导小组）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组

项目计划中，用于产业资金
比例需满足《关于印发<西藏

自治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

的通知》（藏财农〔2022〕5
号）中“2021-2025年度，中

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
比例逐年递增且增幅≧5%、

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
业的比例增幅≧0”之要求。

每年9月15

日前

市级部门

审查

1.论证审查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将县（区）项目表分
类反馈到各行业主管部门，由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

性、绩效目标进行论证审查，明确项目建设名称、建设内容、投资规模、实
施年度、帮扶机制和绩效目标等。 必要时，需实地查看

2.部门审查 行业部门召开会议，集中审查县（区）上报的项目。 行业部门审查意见
上报市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领导小组）

3.集中审核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召集行业部门召开专

题会议，对计划项目进行会议审查
市级审查意见

上报自治区党委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9月份
自治区审

查
1.会议审查

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党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召集行业部门
组织项目审查会，由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绩效

目标进行论证审查并下达审核意见

自治区级审核意见 反馈各地市、县（区）

次年3月之

前

编制年度
涉农统筹

整合资金
实施方案

县（区）编制实
施方案

各县（区）根据财政下达资金总量，编制年度脱贫县财政统筹整合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经财政部门审核后上报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领导小组）

市级部门审查实

施方案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召集行业部门组

织审查会，由行业主管部门对各县（区）编制的实施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
、可行性、完整性进行论证审查并下达审核意见。

市级实施方案审查意

见
反馈各县（区）

自治区审查实施
方案及第二年项

目计划

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区党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召集行业部

门组织审查会，由行业主管部门对各县（区）编制的实施方案的科学性、合
理性、可行性、完整性进行论证审查并下达审核意见。同时对第二年项目计
划进行初步审核

自治区级实施方案审
查意见

反馈各地市、县（区）



市县行业部门项目审查职责

序号 项目审核部门 审核内容 备注

1 财政部门
主要从资金总盘子、资金配比、生产发展类资金比重、项目资金来源、统筹整合资金支出表、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及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

审核表等方面进行审核，同时负责贴息类项目统筹事宜，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2 自然资源部门 主要从项目用地性质是否符合项目需求、项目是否合规、土地相关手续办理时间及难易程度等可行性方面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3 林草部门
主要对项目是否符合林草相关政策要求、涉及保护区、占用林草地、需要办理保护区及林草相关手续、手续办理时间及难易程度等可行性方

面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4 环保部门
主要对项目是否符合环保要求、环评相关手续办理时间及难易程度等从可行性方面进行审核，对项目需办理环评登记表、环评报告表或环评
报告书提出指导意见，同时负责生态保护与建设类项目统筹事宜，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5 农业农村部门
主要一是对生产发展类项目从可行性、发展前景、回收期、效益、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进行审核；二是对覆盖面积万亩以下水塘、水渠项目

从是否多头申报、重复建设、符合建设标准及投资估算合理等可行性方面进行审核把关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6 乡村振兴部门
主要从项目是否入库、乡村建设类项目从是否多头申报、重复建设、符合建设标准及投资估算合理等可行性方面进行审核把关并提出书面审

核意见；

7 发改部门 主要对涉及的以工代赈项目及资金从是否符合政策要求、可行性及一致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8 交通运输部门 主要对路、桥等项目从是否多头申报、重复建设、符合建设标准及投资估算合理等可行性方面进行审核把关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9 水利部门
主要对饮水、覆盖面积万亩以上水塘水渠等项目从是否多头申报、重复建设、符合建设标准及投资估算合理等可行性方面进行审核把关并提
出书面审核意见；

10 住建部门
主要对污水管网及处理设施、生活垃圾清运等项目从是否多头申报、重复建设、符合建设标准及投资估算合理等可行性方面进行审核把关并

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11 人社部门 主要对政策补助（培训）类项目从是否多头申报、符合相关要求及投资估算合理等可行性方面进行审核把关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12 民族事务委员会 主要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投向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序号 项目审核部门 审核内容 备注

13 电力部门 主要对电力项目从是否多头申报、重复建设、符合建设标准及投资估算合理等可行性方面进行审核把关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